
   

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 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盛事基金  
 
 
目的  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盛事基金 (基金 )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底
期滿的情況，並請委員支持當局的建議，撥款 1 .5  億元延長基金運作
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三月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 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財政預算案中，財政司司長預留了一億

元，協助本地非牟利機構在本港籌辦更多具吸引力的文化、藝術和體

育盛事。二零零九年五月，我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財委會 )批准撥
款設立基金，為期三年。  
 
3 .   基金的撥款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。當局一直

致力吸引更多享譽國際的盛事來港舉行，以鞏固本港作為亞洲盛事之

都的形象。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財政預算案中，財政司司長建議向基

金撥款 1 . 5  億元，延長基金運作五年。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 (評委會 )
亦獲邀研究增加基金的靈活性，使基金能更有效地運作。  
 
 
現行基金計劃  

 
運作模式  
 
4 .   我們獲得撥款成立基金後，隨即在二零零九年六月成立評委

會，負責就基金的管理事宜向政府提出建議，包括制訂評審申請的指

引及準則、審議申請、監察獲基金資助盛事的工作進度，以及評核主

辦機構的表現。評委會成員包括相關界別的人士和有關政府決策局和

部門的代表。評委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。  
 
5 .   財委會批准成立基金時，也確定了評審個別項目的四項基本

原則。這四項原則連同詳列評審條件的評分表樣本載於附件 C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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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  
6 .  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， 我 們 進 行 了 六 輪 申 請 ， 共 審 議 了

80  份申請書，其中 16  份 註 獲得基金撥款資助，總額為 5 ,134  萬元。
獲批准的盛事詳情載於附件 D。  
 
7 .   基金資助的盛事為香港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和宣傳效益。獲基

金資助的 16  項盛事吸引了逾 90  萬名參加者，其中逾 17  萬人為非本
地遊客，並在盛事舉行期間創造了合共約一萬個職位，遠超過原本估

計的 2  800  個，大部分職位跟活動策劃及製作、宣傳及推廣、場地布
置 、 飲 食 、 保 安 和 清 潔 服 務 有 關 。 這 些 盛 事 亦 刺 激 了 本 地 酒 店 、 航

空、餐飲和其他相關界別的經濟活動。  
 
8 .   在宣傳方面，基金資助的盛事為香港增添姿彩和活力，使本

港的旅遊節目更豐富。舉例來說，在二零一零和二零一一年舉辦的香

港龍舟嘉年華，除了有 79  篇特稿報道外，海外電視／電台也有 72  次
報道。儘管藝術向來不被視為香港的強項，但“ Hope  and  G lo ry”多
媒體藝術展覽在二零一零年舉辦時，卻讓香港登上四個區內和國際藝

術傳媒的頭版。在二零一一和一二年連續兩年舉辦的香港許願節和香

港龍獅節，彰顯香港在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優勢，獲得傳媒高度評

價。  
 
檢討及觀察  
 
9 . 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， 政 府 就 基 金 的 進 展 向 本 委 員 會 提 交 報

告，委員大致贊同香港應舉辦更多名副其實且更多元化的盛事，並提

議：  

( a )  基金應資助可吸引國際傳媒報道的盛事，藉此向全球推廣香
港；  

( b )  基金應多考慮具濃厚中國和本地文化色彩、創新元素及有潛
力在香港連續多年舉辦的盛事，以及有著名表演團體及／或

國際巨星參與演出的音樂表演；  

( c )  獲資助的機構應與旅遊業界更緊密合作，加強推廣獲資助的
盛事，善用盛事吸引遊客；  

( d )  基金應對小型主辦機構提供更多資助，以便他們可把盛事的
行政工作做得更好；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 原本有 19 份申請獲得批准，但其中 3 個申請者隨後因各種非政府所能控制的因素
撤回申請。這 3 份申請獲批的撥款額逾 2,1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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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最好能得知是否有旅客專程來港參加獲資助盛事，以及有關
旅客的數目等有用的資料。  

 
10 .   我們承諾日後在評審申請時，會考慮委員會的意見。我們亦

指出，盛事的性質和舉辦場地主要視乎申請機構的計劃而定。當局會

探討如何進一步推廣基金，並吸引更多機構舉辦更多具本地文化元素

的盛事。當局亦會協助獲基金資助的主辦機構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旅

遊業界合作，同心協力推廣盛事。  
 
11 .   二零一一年年底，我們檢討基金的未來路向。我們注意到，

亞洲的主要城市均傾盡全力，定期舉辦對遊客富吸引力的盛事。例如

在上海、新加坡和首爾舉辦的一級方程式賽車；在上海舉行的國際職

業網球協會巡迴賽；在新加坡、上海及深圳舉辦頂尖球手雲集的高爾

夫 球 賽 ； 還 有 主 題 慶 典 、 流 行 音 樂 會 和 國 際 著 名 演 員 演 出 的 音 樂 劇

等。這些盛事的經費由港幣 5 ,000  萬至逾 10  億元不等，大部分由商
業活動主辦機構或職業體育會擁有或營運，部分盛事更具有豐富的娛

樂和商業元素。主辦城市的當地政府會在資金和活動運作方面大力支

持。  
 
12 .   至於香港，基金現時規定，只有在香港主辦文化、藝術和體

育盛事的本地非牟利團體才符合資格獲資助。不過，從現行基金的運

作情況可見，部份本地藝術和體育團體缺乏舉辦大型盛事的經驗和能

力 ， 所 提 交 的 申 請 書 往 往 吸 引 力 不 足 ， 而 且 活 動 規 模 相 對 有 限 。 此

外，與專業的活動主辦機構相比，本地非牟利機構除了常要解決財力

和人手不足的問題外，還要克服籌辦盛事在後勤運作上的種種挑戰。

評委會秘書處已盡力在策劃和宣傳盛事方面提供協助。  
 
13 .   至於撥款條件方面，現行的基金計劃規定政府提供的資助總

額不得超過每項盛事整體開支的一半。這條件由財委會在二零零九年

五月訂立，藉此向主辦機構清楚表明，他們有責任為其活動籌措足夠

經費，而不能單靠公帑資助。在現行基金計劃下，如基金資助的活動

有 營 運 盈 餘 ， 主 辦 機 構 須 退 還 款 項 ， 上 限 是 基 金 已 批 准 的 最 高 資 助

額 。 此 外 ， 為 鼓 勵 盛 事 長 遠 可 以 自 負 盈 虧 方 式 持 續 舉 辦 ， 評 委 會 決

定，如批准「再次申請」 (即上一年獲資助後希望再獲資助的申請 )，
資助額會被縮減。  
 
14 .   從過去三年的經驗可見，有門券收入的項目，特別是體育活

動，較易取得商業贊助；免費活動卻不然，尤其是展現傳統中國文化

的活動，較難取得商業贊助而較需要倚賴公帑資助。然而，從展現香

港的特色，以至吸引遊客和傳媒報道而言，這些活動同樣重要。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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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認為，若某項活動每年均會舉辦，基金應准許主辦機構保留營運

盈餘，供日後運用和改善項目的現金流量之用。  
 
15 .   總括而言，我們認為基金已達致其成立的宗旨，協助更多盛

事 在 港 籌 辦 ， 豐 富 旅 客 的 旅 遊 體 驗 ； 故 此 應 該 延 長 基 金 的 運 作 。 然

而，有鑑於收到的意見和檢討結果，我們同意有需要對基金作出若干

修訂，使其能更有效地運作。  
 
 
擬議修訂基金計劃  
 
16 .   我們借鑑檢討結果和過去三年的經驗，建議把現行基金計劃

修 訂 為 兩 層 機 制 ， 使 計 劃 更 靈 活 ， 運 作 更 有 效 益 。 第 一 層 是 新 設 機

制，目標是吸引享譽國際的盛事來港，而第二層大致上是現行計劃的

改良版。  
 
第一層  
 
17 .   第一層的目標是提供財政支援，吸引新辦或已有名氣的盛事

來港，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形象，例子為有國際頂尖體育

隊伍參與的體育盛事、世界級古典或流行音樂會，以及在維多利亞港

舉辦的活動 (例如帆船賽 )。這些盛事的主辦權可能屬於香港以外的私
人活動管理公司或專業機構所有及／或由他們營運。每項第一層的盛

事須在國際上甚具吸引力，不單要為國際傳媒廣泛報道，還須吸引相

當數目遊客專程來港參與。我們希望招攬有關盛事來港舉辦，最好能

持續最少數年，以廣收國際宣傳之效，並盡量吸引遊客來港。  
 
18 .   為此，我們會透過政府既定的遴選顧問程序委聘獨立顧問進

行全面研究，物色具潛力成為第一層盛事的活動，以便引入本港。在

制訂具潛力的盛事名單時，顧問須考慮香港的本土因素，例如活動文

化和實質條件／場地限制等。  
 
19 .   有關名單經評委會審議並獲基金的管制人員 (即商務及經濟
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工商及旅遊 ) )原則上批准後，我們會根據擬定的優
先次序聯絡名單所列盛事的相關擁有人，與他們洽商是否有興趣來港

舉辦有關盛事。政府將會與有關盛事擁有人磋商有關條款及條件。在

磋商過程和制訂主要條款及條件時，均會徵詢評委會的意見。其後，

當局會根據磋商結果邀請主辦機構向基金提交正式申請，供評委會審

議。評委會審議第一層的盛事時，會遵守下列一般通則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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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主辦機構須證明，有關盛事在財政上可行；可達到所規定的
推廣旅遊和宣傳效果；已取得或有能力取得非政府資助及／

或贊助，款額達至盛事整體開支的最少一半；   

( b )  政府給予一項盛事的財政總資助 (包括基金的撥款 )，上限為
盛事整體開支的一半；  

( c )  評委會可能訂定並施加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增訂條件，並納入
與主辦機構簽訂的協議內；  

( d )  一般而言，基金撥款應用於以香港為重點的宣傳和爭取第三
者推介香港、豐富盛事的內容及吸引更多遊客參加 (例如預
留部分免費／優惠門票作旅遊推廣用途 )等；  

( e )  盛事的詳細業務計劃和財政預算須通過政府、評委會和在需
要時經相關界別的獨立專家詳細審議。主辦機構須向政府披

露所有與盛事有關的財務和相關資料；  

( f )  主辦機構必須在香港本地銀行開立獨立的港元銀行戶口，以
處理基金撥款和獲資助盛事的所有其他財務運作事宜；及  

( g )  如盛事以商業模式營運，除評委會所施加的和在磋商過程所
協定的詳細條件另有規定外，一般而言，政府有權分享獲資

助盛事的盈利，比例與基金及其他融資單位就盛事所提供資

金 的 比 例 相 若 。 政 府 所 得 的 盈 利 屬 政 府 庫 房 收 入 。 如 有虧

損，基金的最高承擔額為管制人員已批准的資助額。  
 

20 .   管 制 人 員 負 責 根 據 評 委 會 的 建 議 批 准 申 請 。 如 申 請 獲 得 批

准，政府會與主辦機構和其他有關各方簽訂適合的項目協議。有關協

議會詳細訂明主辦機構和其他融資單位的權利和義務，以及各方參與

的具體內容。  
 
第二層  
 
21 .   第二層機制的目標，是向本地非牟利機構提供撥款，以舉辦

具潛力發展成為本港盛事的活動，特別是能展現傳統中國文化和本土

文化特色的活動。所有本地註冊的非牟利機構均有資格在第二層機制

下申請撥款。第二層機制的運作模式與現行的基金計劃大致相同，但

為使獲基金資助的項目更多元化，以及鼓勵主辦機構持續舉辦富吸引

力的活動，我們建議引入下列改進措施：  

( a )  擴展第二層機制的涵蓋範圍，除了藝術、文化和體育活動之
外，還包括具較多娛樂元素的活動，例如街頭節慶巡遊、啤

酒節、流行音樂會、時裝表演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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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取消向再次成功申請的項目扣減資助額的做法 (上文第 13 段
所述 )。評委會日後會視乎再次舉辦的活動是否值得基金資
助和其往績是否令人滿意等因素，酌情釐定基金的資助額；

及  

( c )  在第二層機制下，獲資助的活動如有營運盈餘，主辦活動機
構 將 可 獲 准 許 保 留 盈 餘 ， 作 為 下 一 年 舉 辦 同 一 項 活 動 的經

費。如主辦機構最終決定在下一年中止舉辦該活動，有關盈

餘須立即退還政府。  

 
22 .   評審第二層的申請時，以財委會先前認可的四大原則和現行

基金計劃的評分表所列的條件為評審依據。   
 
管制、監察及評估機制  
 
23 .   我們建議，現行監察機制 (載於附件  E )應適用於日後在第一
及二層機制下獲資助的盛事，並由評委會在旅遊事務署轄下的盛事基

金秘書處 (秘書處 )協助下監察盛事的推展過程。撥款一經批准後，秘
書處便會與主辦機構保持緊密聯繫，跟進整項盛事的策劃和推展。評

委會成員及秘書處人員會進行實地視察和參加有關的工作會議；在現

場觀察參加人數和收集參加者的意見，並妥善記錄觀察結果。秘書處

人員亦會在現場檢查主辦機構所調配的人手及設備，有需要時會提供

適當建議及支援。活動計劃如有重大更改，須先徵得評委會批准。作

為其中一項財務管制要求，基金撥款將分期發放，如設有預定指標，

則會在主辦機構完成指標後，適當地分期發放。  
 
24 .   活動完結後，秘書處人員會提醒主辦機構如期提交事後評核

報告、宣傳報告、調查報告及經審計帳目。主辦機構必須圓滿完成活

動和提交所有相關報告及帳目，並獲評委會及有關管制人員信納後，

才獲發餘下撥款。如主辦機構在籌辦獲資助項目方面表現欠佳或未能

達致所承諾的目標及成效，管制人員保留權利，可因應評委會的建議

對主辦機構施加適當懲處，包括終止撥款協議、減少撥款額、不發放

餘下撥款，或不接受有關機構日後的申請等。  
 
25 .   我們會特別就第一層機制諮詢廉政公署，以制訂更嚴謹的監

察及管制措施，確保能善用公帑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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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 

 
26 .   我們建議向基金撥款 1 .5  億元，延長基金運作。有關撥款預
計能讓基金在經修訂計劃下運作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三月。旅遊事務署

會繼續負責基金的管理工作。  
 
27 .   如實施擬議兩層機制，我們預計未來五年的基金申請和獲資

助盛事數目均會增加。為確保基金的監管得宜，我們需要增加評委會

秘書處的人手，以應付增加的工作量。旅遊事務署將以現有資源應付

相關開支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28 .   請委員備悉基金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底期滿的情況，並就基

金 在 經 修 訂 計 劃 下 延 長 營 運 期 五 年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的 建 議 提 出 意

見。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有關建議將會呈交財委會審批。  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旅遊事務署  
二零一二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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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A 

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  
職權範圍  

 
 
 

1. 就有關運用盛事基金（基金）的事宜，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

長提供意見。  

2. 就下列有關管理基金的事宜，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

(工商及旅遊 )(下稱「常任秘書長」 )提供建議：  

(a) 基金申請的評審程序、指引及準則；  

(b) 每宗申請的優劣，以及為入選的申請機構訂定資助的條
款、金額及形式；  

(c) 因應獲資助盛事推行期間出現的重大變動或修訂，研究是
否須要對資助的條款、金額及形式等作出修訂；  

(d) 獲資助的盛事遵守資助條款的情況，以及盛事能否有效地
達致訂明目標；以及  

(e) 就獲資助盛事的預設成效指標方面，針對不遵行或不履行
相關條款的表現或失責行為採取的跟進行動。  

3. 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或常任秘書長提出的其他有關基金的

事宜提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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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B 

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  

成員名單  

 

主席：  林健鋒議員 ,  GBS, JP 

成員：  柏齊司先生  

傅浩堅教授 ,  MH, JP 

賀百新先生  

梁偉賢先生  

陳智文先生  

旅遊事務副專員  

政府新聞處副處長  

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 

秘書：  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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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 
 
 

盛事基金  
評審盛事基金申請的基本原則及評審準則  

 
 

 
I .   基本原則  

 
( a )  有關盛事應能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，有助建立品牌效

應，吸引訪客專程為此盛事來港，以及吸引本地和海

外傳媒報道；   
 
( b )  有關文化、藝術或體育盛事應具有相當規模，參與總

人數 (包括參與者、觀眾和記者 )最少應達一萬人；  
 
( c )  有關盛事應包含國際元素，並有來自海外的參與者；

以及   
 
( d )  有關的文化、藝術或體育盛事應可讓本港市民參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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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評分表  

準則  簡單說明  最高分數  註  

 盛事能否吸引專程來港的旅客和內地及海外參與者？盛事能否延長旅客的

留港時間？  

 盛事能直接創造的職位數目、性質及時間長短？  

 盛事對相關行業及服務，例如酒店、航空、餐飲及零售等的經濟效益？  

1. 經濟效益  

 其他本地團體、商會或商業機構可否藉着該盛事創造商機、會議、展覽或

其他相關活動？  

30 

 盛事是否包含國際元素？   

 盛事能提升香港國際形象的程度？  

 盛事為香港產生正面品牌效應的程度？  

 盛事能否提高／鞏固香港作為「亞洲盛事之都」的地位？  

2. 公共關係及
其他效益  

 盛事能引起本地和非本地傳媒宣傳報道的程度？  

20 

3. 盛事的規模   參與者是否超過 10 000 人？場地數目及覆蓋面？盛事的時間長短？ 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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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  簡單說明  最高分數  註  

4. 技術可行性   盛事是否可以管理／掌控？   

- 盛事的推行時間表是否切合實際和合理？  

- 盛事的工作計劃是否合理？  

- 有否足夠的專才管理／推行這項盛事？  

 申請機構的技術和項目管理能力？  

 申請機構過往的表現？  

20 

5. 財政可行性   盛事的財政是否健全？  

- 盛事的預算是否審慎和切合實際，以及擬議開支和收入項目的理據是否

充分？  

- 盛事是否擁有足夠的其他經費來源？其他撥款的性質、數目及來源是什

麼？  

- 盛事的人手、市場推廣及宣傳計劃是否合理？  

- 盛事的擬議成效指標、成果及主要進度指標是什麼？它們是否適當及可

以接受？  

20 

 總計： 100 

 

註：每項準則的合格分數為最高分數的 60%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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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盛事基金資助的 16 項盛事  
(截至 2012 年 3 月 1 日 ) 

 
 

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1 香港管弦樂團  太古「港
樂‧星夜‧

交響曲」  

大型戶外

古典音樂

會  

2009 年 11
月 13 日   

 

跑 馬 地 馬

場  
18 000 
(1 078) 

214 140 萬元  426 萬元 • 亞太區最大型的
戶外古典音樂會

之一。  

• 主辦單位集合逾
6 000 名表演者
以口琴合奏指定

樂曲，打破健力

士世界紀錄。  

附件 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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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2 香港網球贊助
人協會  

香港網球精

英賽 2010 
國際職業

網球賽  
2010 年 1
月 6 至 9 日

 

維 多 利 亞

公 園 網 球

場  

14 320 
(942) 

826 900 萬元  2,430 萬
元  

• 以「香港」為冠
名贊助商，並採

用「隊際賽」模

式進行的國際網

球賽。  

• 來自歐洲、俄羅
斯、美洲及亞太

區的世界級球手

組成 4 支國際隊
伍 ， 作 賽

16 場，爭奪錦
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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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3 洪聖誕籌備委
員會有限公司  

梅窩水燈及

天燈節  
傳統文化

活動  
2010 年 3
月 26 至 29
日   

 

梅 窩 多 個

場地  
49 935 
(9 915) 

775 150 萬元  616 萬元 • 本地傳統文化節
慶項目。  

• 舉行一系列中國
民間習俗活動，

例如燃放天燈、

地 道 小 食 嘉 年

華、盆菜宴、國

際天燈設計比賽

及國際搖櫓比賽

等。  

4 香港青年協會  香港 2010 國
際無伴奏合

唱節  

大型音樂

節  

2010 年 3
月 27 日至
4 月 22 日  

 

多 個 表 演

場 地 如 大

會 堂 、 香

港 文 化 中

心 及 尖 沙

咀海傍  

13 481 
(2 304) 

17 80 萬元  275 萬元 • 一系列室內和室
外音樂會，表演

者為超過 100 名
來 自 澳 洲 、 日

本、瑞典、英國

和美國的著名無

伴奏合唱歌手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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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5 春天實驗劇團  

焦媛實驗劇團  

阿盧製作  

中英劇團  

香港音樂劇

展演  
大型音樂

劇節  
2010 年 3
月 29 日至
4 月 21 日  

 

香 港 理 工

大 學 賽 馬

會綜藝館  

31 211 
(3 317) 

250 250 萬元  745 萬元 • 四齣揉合中西文
化 的 大 型 音 樂

劇 ， 共 演 出

45 場。  

6 The Birch 
Foundation 

Hope and 
Glory  

大型多媒

體藝術展

2010 年 4
月 8 日至 5
月 30 日  

 

Artistree  
（ 太 古 坊

康和大廈 1
樓）  

63 250 
(6 359) 

300 200 萬元  1,417 萬
元  

• 匯 集 電 影 、 音
樂 、 雕 塑 、 服

飾、表演、繪畫

及攝影的大型視

覺藝術展覽。  

7 香港龍舟協會  

香港旅遊發展

局  

香港龍舟嘉

年華  
包含豐富

體育元素

的傳統文

化活動  

2010 年 7
月 23 至 25
日   

 

維 多 利 亞

港 及 尖 東

海傍  

150 461 
(54 027) 

551 500 萬元  1,500 萬
元  

• 包含豐富體育元
素和展現香港傳

統文化的大型節

慶項目。  

• 超過 130 隊本地
和海外龍舟隊在

維港比賽，同時

舉 行 啤 酒 嘉 年

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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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8 香港龍獅節籌
備委員會  

2011 年香港
龍獅節之健

力龍獅．活

力香江  

傳統文化

活動  
2011 年 1
月 1 日  

 

尖沙咀 (廣
東道、香

港文化中

心、星光

大道和市

政局百周

年紀念花

園) 

60 000 
(10 000) 

2 500 100 萬元  229 萬元 • 以傳統舞龍舞獅
為主題的本地文

化節慶項目。  

• 主要活動包括在
尖沙咀廣東道集

體舞動 1 111 頭
醒獅，以打破健

力士世界紀錄，

並在尖沙咀一帶

舉行龍獅隊伍巡

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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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9 香港網球贊助
人協會  

香港網球精

英賽 2011 
國際職業

網球賽  
2011 年 1
月 5 至 8 日

 

維多利亞

公園網球

場  

12 802 
(1 114) 

857 500 萬元  2,520 萬
元  

• 以「香港」為冠
名贊助商，並採

用「隊際賽」模

式進行的國際網

球賽。  

• 來自歐洲、俄羅
斯、美洲及亞太

區的世界級球手

組成 4 支國際隊
伍 ， 作 賽

16 場，爭奪錦
標。  

10 林村許願廣場
發展有限公司  

香港許願節  傳統文化

活動  
2011 年 2
月 11 至 17
日   

 

大埔林村

許願廣場  
54 639 
(2 879) 

667 180 萬元  412 萬元 • 本地文化節慶項
目。  

• 舉行一系列中國
傳統文化及本地

鄉村習俗活動，

在農曆新年的節

日氣氛中，宣揚

中國傳統文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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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11 香港龍舟協會  

香港旅遊發展

局  

香港龍舟嘉

年華 2011 
包含豐富

體育元素

的傳統文

化活動  

2011 年 6
月 17 至 19
日   

 

維 多 利 亞

港 及 尖 東

海傍  

215 558 
(51 346) 

553 400 萬元  1,600 萬
元  

• 包含豐富體育元
素和展現香港傳

統文化的大型節

慶項目。  

• 超過 160 隊本地
和海外龍舟隊在

維港比賽，同時

舉 行 啤 酒 嘉 年

華。  

12 香港爵士樂會  香港國際爵
士音樂節

2011 

大型音樂

節  
2011 年 9
月 25 日至
10 月 2 日  

 

多個表演

場地如香

港文化中

心廣場、

大會堂和

西九龍海

濱長廊廣

場  

29 250 
(3 435) 

195 300 萬元  956 萬元 • 以爵士樂為主題
的音樂節。  

• 內容包括一系列
室內和室外音樂

會、工作坊、研

討 會 、 樂 隊 比

賽，以及世界知

名音樂家和本地

藝人的表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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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13 香港板球總會  香港六人板
球賽 2011 

國際板球

賽  
2011 年 10
月 28 至 30
日  

 

九 龍 木 球

會  
12 779 
(1 017) 

約 365 350 萬元  1,248 萬
元  

• 世界頂尖板球隊
參與的國際板球

賽。  

14 香港高爾夫球
總會  

2011 瑞銀香
港高爾夫球

公開賽  

國際職業

高爾夫球

賽  

2011 年 12
月 1 至 4 日

 

香港高爾

夫球會  
33 344 
(5 184) 

約 150 800 萬元  5,253 萬
元  

• 世界頂尖專業球
手參與的大型高

爾夫球賽。  

15 香港龍獅節籌
備委員會  

2012 香港龍
獅節  

傳統文化

活動  
2012 年 1
月 1 日  

 

中環及灣

仔（遮打

道至修頓

球場）  

55 000 
(10 130) 

約 2 
400 

140 萬元  353 萬元 • 以傳統舞龍舞獅
為主題的本地文

化節慶項目。  

• 主要活動包括在
中環遮打道集體

舞動 88 條龍，
以打破健力士世

界紀錄，並舉行

龍獅隊伍巡遊，

路線由中環遮打

道至灣仔修頓球

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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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 
主辦機構  

項目名稱  性質  
舉行日期  舉行場地  

參與人數  
(旅客) 

創造  
職位  
數目  

獲批基金

撥款  
(港元) 

項目預算

(港元) 備註  

16 林村許願廣場
發展有限公司  

香港許願節

2012 
傳統文化

活動  
2012 年 1
月 23 日至
2 月 6 日  

 

大埔林村

許願廣場  
111 300 
(10 200) 

約 261 144 萬元  315 萬元 • 本地文化節慶項
目。  

• 舉行一系列中國
傳統文化及本地

鄉村習俗活動，

在農曆新年的節

日氣氛中，宣揚

中國傳統文化。  

    總數：  925 330  
(173 247) 

約

10 881 
5,134 
萬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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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E  

 

盛事基金  

現行管制及監察機制  

 

為了確保妥善監察盛事基金撥款的運用以及跟進盛事的進度，

基金的管理機制包含下列管制措施：  

♦  申請機構提交建議書供評審委員會審議時，須說明該盛事
的預期目標、主要進度指標及衡量成效的方法  

♦  管制人員可就撥款用途訂定管制條款，要求獲基金支持盛
事的申請機構遵守  

♦  管制人員有權決定適當地在主辦機構完成預定的進度後才
分期發放撥款  

♦  主辦機構必須妥善備存有關盛事的記錄（包括採購／招標
和 員 工 薪 金 記 錄 ） 、 獨 立 和 完 整 的 帳 簿 及 採 購 設 備 記 錄

表，供評審委員會成員或政府代表隨時查閱及檢查。有關

記錄須於盛事結束後保存七年  

♦  評審委員會成員或政府代表將可參與盛事的進度檢討工作
或籌備委員會的會議，並視察盛事的相關場地，亦會就實

地監察和會議作出紀錄  

♦  在盛事結束後，主辦機構須提交經審計的最終財務報表、
評核報告及宣傳報告，並須獲評審委員會和管制人員信納  

♦  如機構籌辦盛事的表現未如理想，或未能達到預期目標，
或機構違反協議訂明的任何撥款條款及條件，管制人員保

留權利不向主辦機構發放餘下撥款或扣減餘下撥款的應付

金額。  

 




